
文書處理及流程管理作業懶人包 

研考會 
105.01.24 



Q1、要如何快速上手處理公文？ 

建議先從研習下列2項規定及3項課程著手： 

●規定1：「新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 

                  （秘書處首頁/行政規則/文書處理） 

●規定2：「新北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及檢核作業要點」 

                  （研考會首頁/法規專區/施政考核法規） 

●課程1：本府公文系統操作課程 

                 （本府公文系統/(右上方)專案網站/教育園地) 

●課程2：公務雲/知識數位學習/課程/研考類/文書流程管 

                  理。 

●課程3：公務雲/知識數位學習/資訊課程/二代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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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文書流程管理原則 

收文 
分辦 

簽稿 
擬辦 

會簽稿 陳核判 繕校 用印 發文 歸檔 

全程管制:公文從收文(創簽稿)至發文、歸檔，應全程列入管制 

資料 
登錄 

查詢
稽催 

結案
統計 

全面管制:總收、總發文件(單位收文、發文、創簽、創稿文件或 

         存查均應列入管制。 



Q3.公文性質分幾大類及管制重點? 

一般
公文 

專案
管制 

人民
申請 

人民
陳情 

訴願 
立委
質詢 

監察 

各類公文管制原則(計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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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發文
使用日數 

統計分析發文
使用日數 

管制重點 依限或逾限辦結 



Q4、製作公文之作業要求有哪些？ 
 公文程式條例§(8) 公文文字應「簡、淺、明、確」，並

加具標點符號。 

本府文書處理實施
要點§(24(一)之3) 

正確： 避免錯誤和遺漏。 
清晰：文義清楚、肯定。 
簡明：用語簡練，主 題 鮮明。 
迅速：一定時間內完成 

整潔：簽稿均應保持整潔，字體力求  
            端正並避免獨字成列，獨列成 
            頁；遇有畸零字數 或單列時， 
            宜儘可能緊湊。 

一致：結構格式應力求一致。 
完整：每一案件應備齊各種必需之文 
            件，以供上級採擇。 



Q5.文稿本文撰寫之規定為何？(1/2) 

        簽： 
主旨：具體扼要敘述簽辦原由及請示事項(通常會以 

                「擬」字帶出請示事項)，並於主旨文末處加 

                 上「請核示」、「請鑒核」等公文用語。 

                 不分項、一段完成。 

說明：對案情來源、經過、有關法規或前案及處理 

                  方法之分析等，作簡要敘述並視需要分項標    

                  號條列。 

擬辦：為簽之重點所在，應針對案情，提出具體處 

                 理意見或解決問題之方案。 

      (簽之各段應截然劃分，說明段不提擬辦意見，擬辦段 

       不重複說明)。 
 
 

 



 
Q6.文稿本文撰寫之規定為何？(2/2) 

 稿 

主旨：具體扼要敘述行文之目的、要求或准駁，並 

                於主旨文末處加上「請鑒核」、「請查   

                照」、「請辦理見復」、「請轉行照辦」 

                等期望用語，或「應予照准」「未便照准」 

                准駁用語。訂有辦理或復文期限者，應在 

                「主旨」內敘明。 

說明：當案情必須就事實、來源或理由作較詳細之 

                 敘述，無法於「主旨」內容納時，用本段 

                 說明。 



Q7、公文內容常見之錯誤數字用法有哪些？          

正確用法     ˅ 錯誤用法   x  

一案、一式、一節、一式2份、 1案、1節、1式、1式二份； 

乙案、乙節、乙式、乙式二份 

500萬、5萬5,500元 
（應以兆、億、萬為單位，不以十、
百、千及其組合。) 

5億5百萬1千5百元 
 

勿以「○」（圈圈）與中文數字或
阿拉伯數字混用。 

用於公文之分項標號之阿拉伯數字，
應以全形為之，但其中之”( )”以
半形為之。 

非用於分項標號之阿拉伯數字、外
文字母以及併同於外文中使用之標
點符號，應以半形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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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一般處理時限 起算日 假日 時效管制方式 

1 一般公文 

(限期公文) 

依公文速別分別計算。 

 (依所定期限） 

次日 × 

（○） 

1.發文日數 

2.[依限]或[逾限] 

2 專案管制 依申請核准日期計算，但一
次最長不得超過6個月。 

次日 ○ 1.不計算發文日數 

2.[依限]或[逾限] 

3 人民申請 依機關公告，未公告者以2

個月計算。 

次日 ○ 1.不計算發文日數 

2.[依限]或[逾限] 

4 人民陳情 主辦10天，協辦6天 次日 △ 1.不計算發文日數 

2.[依限]或[逾限] 

5 訴願案件 訴願決定書應於3個月內為
之，必要時可延長至5個月。 

次日 ○ 1.不計算發文日數 

2.[依限]或[逾限] 

6 立委質詢 自交答發文日起算7日內本
府回復行政院。 

交答日 × 1.發文日數 

2.[依限]或[逾限] 

7 監察案件 依公文所訂期限，未訂者，
以發文日起算2月個月。 

來文之 

發文日 

○ 1.不計算發文日數 

2.[依限]或[逾限] 

     Q8.各類公文處理時限起算及時效計算 



     Q9.公文處理時效如何計算1/2 
 自創簽稿 

 線上及紙本簽核：其公文辦理時效從「承辦人登錄取號(自創簽稿)」起
始算時效，期辦理時效累計未滿4小時為0.5天，超過4小時為1天。 

  線上簽核： 

(1) 存查：決行主管決行時，此時間為此份公文結案時間。 

(2) 發文：發文人員發文登記時，此時間為此份公文結案時間。 

  紙本簽核 ： 

(1) 存查：紙本簽核決行主管決行後，承辦人點擊「判發/判存」，至已決
待歸區點擊「核判存查」，原點擊「判發/判存」時間為此份公文結案時間
。 

(2) 發文：紙本簽核決行主管決行後，承辦人點擊「判發/判存」，至已決
待發區點擊「核判發文」，發文人員進行發文登記時，此時間為此份公文 

 



一般公文: 
 公文時效區間以(工作天)AM08:30-PM12:00及AM13:00-

PM17:30辦理時效累計未滿4小時為0.5天，超過4小時為1天。 
 一般公文有外陳/外會，另扣除時效。 
來文： 
 (電子及紙本來文)：收文人員登錄取號後隔日起算，當日辦結

以0.5日計。 
 電子來文結案時間： 
   (1)存查：決行主管決行時。 
   (2)發文：發文人員發文登記時。 
  紙本來文結案時間： 
   (1)存查：承辦人點擊「判發/判存」，需再點選「核判存 
      查」，公文系統方記錄時間。 
   (2)發文：發文登記。 
 
 

公文處理時效如何計算2/2 



Q10.機關內會及逾期案如何處理? 

送會單位：流程查催責任 

受會單位：依公文夾顏色區分會辦時效 
                        紅色→1小時 
            藍色→2小時 
            白色→4小時 

會辦時間過久，承辦人查催無效時 

                  請單位主管或研考人員協助稽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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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公文文管及案管比較 
不同類別公文，依其性質管制 

說明 適用類別 

以文管制 以「文」為管制統計單元，要求
的重點只問此個件文是否於期限
內處理完畢，文辦結就銷號歸檔，

可採分階段作業方式辦理 

一般公文(得以
扣除陳核府ㄧ層
級機關間會辦時

效) 

以案管制 以「案」為管制統計單元，此類
公文具有須整體作業性質，要求
的重點在案的決定，以案情實質
擬處作為為管制標的，並採全程
管制以達作業要求，處理中有發
文須另創他號 

 

專案管制、限期
案件、申請、陳
情、監察及訴願
案件等 



Q12.逾期公文申請展期及規定 

 一般公文展期以二次為限(屆期前提出) 

 展期申請 核准層次 展期日數 

一展(線上) 單位主管 
不得超過原處理時限之
一倍 

二展(紙本) 
機關首長 

（或授權主秘以上主管) 
依實際需要提出 
(會辦單位研考) 

註： 
1.歷次展期累計超過30日以上，由機關首長核准。 
2.展期過程，主秘以上主管得要求承辦人製作甘特圖，指導是否 
   改列為專案。 

專案管制案件展期，由機關首長核准，會單位研考，辦理程序與
專案申請同，全案處理時限不得超過6個月。 



Q13.公文常見錯誤樣態1/2 
一般公文 人民申請 

1.未辦完案件，離職時未交代 
2.先存未(後)辦 
3.收到民眾逕寄來信未掛文號。 
4.30日以上辦結之非限期案件以
限期案件辦理，未以專案管制案
件控管 
5.延遲改分。 
6.會辦未依限辦理。 

1.公文類別登錄錯誤或未登錄取號。 
2.未落實展期補正規定及一次告知或
逕以直接退件。 
3.因適用法令疑義、層轉核示等原因，
多次辦理扣除天數作業，致案件延期
未決。 
4.以原文號銷號結案：承辦機關通知
民眾補件、辦理會勘、有關機關公文
往返等，未另創他號方式處理，以原
文號發文結案。 
5.具體准駁案件回復內容，未加註民
眾線上填寫滿意度網址。 



Q13.公文常見錯誤樣態2/2 
人民陳情 

1.對於分辦之陳情案件，未於1日內退還原分文機關改分，主辦機關增列協
辦機關逾2日。 
2.涉數機關時，未由主政機關統整後回覆。 
3.民眾特別要求之回覆方式，建議予以尊重，部分機關仍依制式格式處理，
讓民眾抱怨。 
4.民眾「來電」查詢陳情案件進度內容時，請先詢問來電者之姓名，查對
後再深入，避免因疏忽而洩露陳情人個資。 
5.需分階段處理，未於第一次回覆並告知其日期，部分機關也未將會勘結
果回覆陳情人。 
6.電話回覆應於簽文中註明回覆日期與時間，另以電子陳情回覆表者，承
辦同仁於案件辦結後點選判發判存，即直接存查，而未點選「陳情回覆」。 



Q14.一層交下案件需注意事項 
接獲市長室交辦案件，應優先處理並依分派單上指示方式儘速辦理: 

    (ㄧ)分派單指示「請研簽呈核」及「請以本人名義擬復」2項目 

          ，秘書處一律掛為速件。承辦機關應掌握時效並以府簽一層 

           核決，若因案情複雜未能於規定期限內辦結者，應填寫一 

           層交下速件公文展期單並奉本府一層批示核可後，方可辦 

            理展期。 

    (二)指示勾選「請妥處、研擬」、「請將處理情形函覆相關人員 

            」、「請就各權責單位就陳情內容進行處理答覆」及「行 

           程建議表」等項目公文類別，秘書處公文登錄類別為陳情 

           案件，並於主旨項內加註市長室分派單指示內容。 

  簽核府ㄧ層案件應及時掌握時效，儘速簽辦陳核。若因案情複雜或涉 

      及多機關權責，需階段性回覆。在綜整協辦機關意見後，再次完整回 

     復民眾，研考單位應每日追蹤至結案解列為止。 

  市長行程致詞稿及參考資料務必在2個工作天送達市長室。 

 




